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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无理由退货须知 

 

1.客户自收到产品之日起 7 日内，在保证产品（包括产品的附件，下同）完好的前提下可申请无理由退货。如购买产品

为套装*1，不支持部分退货，且客户须保证套装内所有产品完好。 

2.退货前客户须联系索尼客服人员确认退货流程、退货地址等； 

3.下述情况不享受 7 天无理由退货*2： 

①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不适用 7 天无理由退货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例如但不限于刻印名字、图片、文字或其他，或自选颜色或其他配置等）定制的产品； 

在线下载或者客户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软件升级、应用程序、游戏软件或数据化

装备等）。 

② 其他根据产品性质、经索尼和客户确认不适用 7 天无理由退货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经激活或产生激活信息的手机、电脑、数码等（索尼手机开机后连接网络或者插入手机卡会自动激活，一旦激活，无法

享受 7 天无理由退换货，请您确认需求后再激活使用）； 

PlayStation®主机、VR、游戏（实体光盘、兑换代码卡）等产品一经拆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 

拆封后因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等原因不宜退货的产品； 

已经在线交付的充值类产品，包括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等。 

③ 产品不完好，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外观或性能有任何损害（如客户主张产品质量问题，将遵循产品质量售后流程）； 

产品配件、说明书、保修凭证、商品合格证、商品吊牌和进网许可证等不完整、缺失或受损； 

产品的防伪标记、标贴、序列号等（若有）被撕毁、涂改或污损； 

产品有污损或使用痕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外观有污渍、划痕或有磨（破）损、磕碰、拆卸等痕迹；试用产品时留有人

为使用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存储的数据、图片、注册信息等，且非经返厂处理无法完全消除该记录并恢复至出厂设

置； 

进行未经授权的维修、改动。 

4.如购买产品为套装，套装内任一产品发生上述第 3 条所列情形之一，则套装内所有产品都不享受 7 天无理由退货。 

5.退回产品的运费须由客户全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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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退回产品时产品的发票、赠品（若有）或原包装发生遗失或破损，客户须赔偿由此给索尼所造成的损失（发票相应

税金、赠品（若有）的等值价款及相应的包装材料费*3）。 

7.为确保退回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处于完好的状态，推荐您使用顺丰或联邦快递安排退运（为明确起见，该推荐不视为

索尼承担任何形式上的担保或保证责任）。如您选择其它的物流供应商请确保其具有运送相关产品的资质和能力。如索

尼在收到退回的产品时发现产品不符合 7 天无理由退货的条件，则索尼有权拒收。 

 

8.订单全额支付完成后会自动显示不同的处理状态，如：处理中、待发货、发货中、已收货、已换货、已退货、已关闭

（取消订单）。 

如申请换货，进入受理环节后，订单状态显示“退货中”。只有换货完成后，订单状态才显示为“已换货”； 

如申请更改发票信息，进入受理环节后，订单状态显示“退货中”。新发票开具完成后，订单状态显示为“已退货”。 

*1 套装：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独立的产品组合在一起共同销售。 

*2 7 天无理由退货：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消费者可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

无理由退货的情形。 

*3 包装材料费收取标准： 

购买产品价格为人民币 500 元以下（不含），不收取包装材料费； 

购买产品价格为人民币 500 元以上（含）1000 以下（不含），人民币 50 元/件； 

购买产品价格为人民币 1000 元以上（含），按照如下标准收取包装材料费： 

电视机产品：50 寸以下（含）为人民币 50 元/件，50 寸以上（不含）70 寸以下（含）为人民币 100 元/件，75 寸以

上（含）为人民币 200 元/件； 

其他产品：人民币 100 元/件。 

 

三包产品质量问题处理说明 

1. 索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包括《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视听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以下称“三包规定”）对本网站销售的属于三包规定范围的产品（以下

称“三包产品”）提供修理、更换、退货服务（以下称为“三包服务”）。 

2.三包产品是否出现性能故障，以索尼特约维修站检测结果为准。 

3.因性能故障退换货的三包产品需保持原包装内产品及所有配件齐全，发票、保修卡及说明书等齐备。 

4.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索尼应客户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如需根据三包规定办理退货的，可能需要客户至

所在地主管税务局开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书”，以便索尼操作退货退款。请与索尼客服取得联系以了解详

情。 

5. 如因产品质量问题须退换货，请提前与索尼客服取得联系。对于超出退换货范围的退换货地址，或加急办理退换

货，客户须自行将产品使用邮政包裹、快递等有收据凭证的方式寄回到热线指定地址。请保管好邮寄凭证。由于客户使

用不可查询的邮寄方式退回，发生商品遗失、破损、误送等情况，索尼不承担责任，敬请原谅。 



6. 如您有任何问题，请致电咨询热线：400-810-1228。 

 

 


